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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08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08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南街6号院鲁迅文创园5号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立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4,586人，代表股份97,671,65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7.4031％。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71,277,46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4025％。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578人，代表股份26,394,199股，占公司总股份2.0006％。
2、公司全体董事、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远程方

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661,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05%；反对 3,885,1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78%；弃权1,1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62,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31%；反对

3,88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93%；弃权1,12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7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2.00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609,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172%；反对 4,085,5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0%；弃权9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10,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155%；反对

4,085,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48%；弃权 976,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3.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63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36%；反对 4,071,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89%；弃权9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36,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38%；反对

4,071,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91%；弃权 96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7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4.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975,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683%；反对 4,633,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43%；弃权1,0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677,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282%；反对

4,633,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21%；弃权1,06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9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5.00 关于确定公司2026年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8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88%；反对 4,919,6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70%；弃权1,0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84,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800%；反对

4,91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75%；弃权1,06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2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6.00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08,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759%；反对 5,216,2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2%；弃权1,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08,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759%；反对

5,21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2%；弃权1,14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提案7.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38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62%；反对 5,571,2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41%；弃权7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8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263%；反对

5,571,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384%；弃权 71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雷科防务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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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6年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科防务”）于2026年4月17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26年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在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2亿元的范围内办理2026年授信融资业务，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向银行及非银行类金
融机构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办理授信时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12亿元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为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2亿元。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实际
发生金额以签订的授信及担保合同具体金额为准，任一时点的授信和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
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
度内代表公司办理授信、担保相关手续，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该事项已经2026年
5月8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表决通过，上述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
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之日止。

2、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近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签订了编号102604002-1《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全资孙公司雷智数系统技术（西安）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雷智数”）与该行签订的编号102604002《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全部
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3,000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在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120,000万元担保额度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49,500万元,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12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雷科防务

雷科防务

雷科防务

雷科防务

雷科防务

合计

被担保方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理工雷科电子（西安）有限
公司

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

雷智数系统技术（西安）有
限公司

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
股比例

100%

100%

100%

100%

64.75%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60%

49%

31%

25%

67%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28,000.00

3,500.00

10,000.00

5,000.00

3,000.00

49,500.00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3,000.00

3,000.00

担保余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8.51%

1.06%

3.04%

1.52%

0.91%

15.04%

是否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上表最近一期为2026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注2：上表中公司为非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少数股东已提供相应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雷智数系统技术（西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4333637632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兴隆街办西太路526号信息产业园二期4号楼A2-02
法定代表人：唐伟
注册资本：10,083.869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3日

营业期限：2015年4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
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半导体器件专
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装备
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数据处理服务；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
务；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雷智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雷智数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银行借款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24,023.72

5,547.33

5,547.33

500.38

-

18,476.39

2025年度

11,942.38

5,417.38

4,983.67

2026年3月31日

25,114.08

6,384.78

6,384.78

810.00

-

18,729.31

2026年1-3月

1,677.44

289.33

252.91

注1：上表所列雷智数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注
2：上表逐项加总与合计数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编号102604002-1《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雷智数与该行签订的编号102604002《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形成的

全部债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6年5月8日至2027年10月20日。
（4）担保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

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3,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

司2026年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范
围内办理2026年授信融资业务，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向银行及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的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该事项已经2026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表
决通过，上述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6
年度股东会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公司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合计余额为49,500万元，公司担保余额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120,000万
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即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9,5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025年12月31日）的15.04%。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签订102604002-1号《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6年5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出版中心2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花玉萍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86人，代表公司股份 136,975,6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17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名，代表公司股份 127,327,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80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5人，代表公司股份 9,648,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69%。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5人，代表公司股份9,648,2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6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 0人，代表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5
人，代表公司股份9,648,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6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者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
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85,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15%；反对 1,

15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8%；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58,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6697%；反对 1,158,5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080%；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85,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15%；反对 1,

15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8%；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58,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6697%；反对 1,158,5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080%；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836,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2%；反对 1,

108,2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91%；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08,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1910%；反对 1,108,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866%；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66,3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1%；反对 1,

162,1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4%；弃权4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38,9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4659%；反对 1,162,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453%；弃权4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8%。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66,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8%；反对 1,

14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3%；弃权49,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49,3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5743%；反对 1,14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62%；弃权49,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5%。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65,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66%；反对 1,

162,8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0%；弃权4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38,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4587%；反对 1,162,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25%；弃权4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8%。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57,6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8%；反对 1,

186,8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5%；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30,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3764%；反对 1,186,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13%；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835,6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78%；反对 1,
108,8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95%；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08,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1848%；反对 1,108,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29%；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本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5,784,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01%；反对 1,
159,2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3%；弃权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56,6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6500%；反对 1,159,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52%；弃权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会除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各位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17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信息披露

文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刘阳骄律师和朱文会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股票代码：002343 股票简称：慈文传媒 公告编号：2026-020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审议情况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担保、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间互保额度预计

为 44.30亿元，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诉讼保全信用担保的额度预计为 2亿元，有效期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核定额度前，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

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和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12,000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6,000万元，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高少恒

先生及其配偶舒畅女士提供同等担保。公司本次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保证人

重庆宗申动力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债务人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担保合同
金额（万元）

12,000

26,000

38,000

协议
签署日

2026年
5月7日

2026年
5月7日

实际担保额（万
元）

9,965

2,000

11,96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强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道工贸区内

成立时间：2004年2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7562455181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

生产、销售：通用汽油机（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生产、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

材、健身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新能源蓄能电源、电动工具；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公司持有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有事项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197,032.71

158,824.49

38,208.22

0.00

2025年度（经审计）

364,450.46

26,593.95

21,493.52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3,405.11

172,696.71

30,708.40

0.00

2026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84,916.60

1,767.00

1,386.52

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少恒

注册资本：6,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盛业路31号

成立时间：2018年4月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H0A38N
主营业务：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锂离子电池及配

件（不含危险化学品）、电池生产设备、移动电源、便携式电源、电子线路板、塑胶制品、五金制

品、电动工具、充电设备、锂电池储能设备；充电站的设计；软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公司持有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60%股

权，高少恒等5名自然人股东持有4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有事项总额

营业收入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71,297.26

50,162.83

21,134.43

0.00

2025年度（经审计）

71,031.35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74,578.58

52,281.50

22,297.08

0.00

2026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96.73

利润总额

净利润

6,088.27

5,207.81

1,337.26

1,177.98

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债务人：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额度：12,000万元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债务人：东莞市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额度：26,000万元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议通过的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担保、全资子公

司对公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间互保额度合计为44.30亿元，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诉讼保全信

用担保的额度为2亿元，分别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82.14%和3.71%；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担保、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间实际担保金额

合计为14.86亿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7.55%。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

向关联方、第三方提供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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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12月10日召开2025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
司等17家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173.851亿元；于2026年2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6年2月25日召开2026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新增担保额度6.75亿元。综上2026年为子公司担保总额
度为180.601亿元，具体担保额度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

合肥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
率

高于70%

贷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担保金额(不超
过）

68,000

50,000

40,000

20,000

20,000

20,000

22,500

20,000

20,000

20,000

15,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425,500

15,810

10,000

2,600

10,000

38,410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市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盛鸿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

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小 计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小 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72,400

30,000

138,400

20,000

28,000

48,000

4,500

16,800

85,900

10,000

30,000

20,000

13,000

20,000

30,000

20,000

30,000

173,000

42,000

10,000

10,000

10,000

72,000

11,000

30,000

32,000

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安徽金寨金鸿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金鸿纬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

低于7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小 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5,000

47,500

20,000

50,000

10,000

15,000

20,000

15,000

265,500

21,000

20,000

10,000

20,000

10,000

81,000

20,000

20,000

25,000

20,000

10,000

95,000

80,000

32,000

20,000

132,000

21,000

20,000

洛阳盛鸿金诺科技有限公司

颍上县盛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金寨鸿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鸿鹄智创焊接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合 计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20,000

10,000

10,000

15,000

96,000

30,000

21,000

35,000

86,000

16,000

20,000

12,000

32,000

1,806,010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5日、2025年12月11日、2026年2月4日、2026年
2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6年4月13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全

资子公司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26年4月13日至2029年4月13日。

上述担保事项与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一致，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的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86.79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2025年12

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6.93%。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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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